
学习心得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的核心内容，其内涵丰

富、思想深邃，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新认识、新概括，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新思想、新理论，是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纲领、根本遵循。

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

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将其作为推动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强大思

想武器和行动纲领，认真学懂弄通、学深悟透，并推动学以致用、融

会贯通，服务于党的治国理政，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发展，保障人民依

法享有的各项权益。

历史告诉我们，法治从来都是同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命运息息相

关。什么时候我们厉行法治，国家就繁荣，民族就强盛，百姓就幸福。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

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我国宪

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必须

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坚持习近平法治思

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

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把习近

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更好转化为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着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监督等职责，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着重要职能作用。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不

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用科学有效、系

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推进合宪



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

撤销。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加强和改进

备案审查工作，坚决纠正违背上位法规定、立法“放水”问题，切实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和“一府一委两院”工作的

监督。认真履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职责，推动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政策实施效果，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深化拓

展、提质增效。加强宪法宣传教育，组织好国家宪法日活动和宪法宣

誓，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深入开展全民普法活动，培育全社会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丰富法治宣传教育的理念、载体、机制、

渠道、方法，让宪法法律走入生活、深入人心，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的一百周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具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

看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

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历史和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制定体现党和人民统一意志的宪

法法律，人民自觉接受宪法确认的党的领导，党自身也在宪法法律范

围内活动，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法理逻辑，

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现行宪法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行宪法实施 38 年来，

党领导人民推动宪法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后载入宪法，把

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2018 年第五次修改现行宪法，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增写入宪法

总纲第一条，以国家根本法形式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地位，确保党的领导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准则，确保党和国家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一项重

大的政治原则，同时又是具体的、实在的，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具体到人大工作中，就是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要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对标对表，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实施；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用

制度体系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的一部分，注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维

护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职业观，严格遵守宪法法律、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不断地加强

学习、提高素质。杜绝一切形式的虚假承诺、诋毁同行、以非律师的

名义执业、违规会见、向司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暗示委托人向司法

人员行贿、或者为委托人向司法人员行贿牵线搭桥、引诱当事人提供

虚假证据、出具虚假的法律意见书、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干扰司法的

正常活动等违法违规的执业行为。积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于宪法、法律、讲政

治、讲纪律、讲团结、顾大局，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维护法律

法规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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